
第一部份　受訪者資料（限總幹事或信用部主任作答）
1.受訪者姓名：






2.性　　　別：□男 □女
3.年　　　齡：□20-29歲□30-39歲□40-49歲□50歲以上
4.所屬農、漁會：









5.職　　　稱：□總幹事 □信用部主任
6.在農、漁會服務的時間：□0-1年□1-3年□4-6年□7-9年□10年以上
7.聯絡地址：











8.聯絡電話：







第二部份　問卷正式內容
     1.請問您是否瞭解全國農業金庫的設立目的？

(1) 瞭解 (2) 不瞭解 (3) 有點瞭解

     2.請問您認為全國農業金庫之設立，對於所屬農、漁會的業務經營有無幫助？

(1) 非常有幫助 (2) 有幫助 (3) 普通 (4) 沒幫助 (5) 沒意見
3.承上題，如果您認為有幫助，請問是哪一方面有幫助，可否簡要概述？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4.請問您所屬農、漁會於民國95年12月31日之資產淨值有多少？新台幣　　　　　　萬元。

5.請問您所屬之農、漁會對於全國農業金庫之持股為何？　　　　股

     6.承上題，若您所屬之農、漁會持有全國農業金庫之股份，請問該持股對於所屬農、漁會之經營有何影響？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     7.請問您是否贊成政府釋出對全國農業金庫之持股？

(1) 贊成 (2) 不贊成 (3) 無意見

     8.農業金融法第15條規定，於全國農業金庫成立滿三年後，政府出資比例應逐年降低至百分之二十以下，請問您認為合理之政府持股下限為何？

(1) 15-20％ (2) 10-15％ (3) 5-10 ％以下 (4) 指定：      
(5) 不必限制政府持股下限

     9.請問您是否認為全國農業金庫的釋股對象，應僅限於農、漁會？

(1) 是 (2) 否　　【若勾選「(1)」請略過第10題】

     10.請問您認為全國農業金庫的釋股對象，除了農、漁會外可以包括下列何者？(可複選)

(1) 金融機構 (2) 一般企業 (3) 農、漁會會員 （4） 一般民眾(5) 其他：如：　　　　　　
     11.如果未來幾年內全國農業金庫不會辦理公開發行或上市、上櫃，則若民國98年起全國農業金庫進行政府釋股時，請問您所屬的農、漁會是否有認、增購的意願？
(1) 是 (2) 否　　【若勾選「（2）」請自第16題作答】

     12.依目前您所屬農、漁會的資產狀況，對於未來全國農業金庫的釋股，願意認購的總金額約有多少？

(1) 新台幣500萬以下 

(2) 新台幣500萬～1000萬 

(3) 新台幣1000萬～5000萬
(4) 新台幣5000萬～1億
(5) 新台幣1億以上
13.請問您所屬農、漁會如欲認股每年額度上限？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會分幾年來認股？　　　年

     14.請問您認為全國農業金庫釋股整體時程，期間幾年較為適當？

(1) 1-3年完成 (2)4-6年完成 (3) 7年以上(4)無意見

     15.請問您認為全國農業金庫分階段釋股的次數，下列何者較為適當？

(1) 1-3次 (2)4-6次 (3) 7次以上 (4)無意見

     16.承第11題，請問您所屬農、漁會，目前不願意認購之原因為何？

(1)資金運用考量，故無意願(2)長期可能有意願，但目前財務條件無法配合 (3) 其他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17.除上述問題外，您對全國農業金庫之釋股方案有何其他建議或意見？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18.請問您對農業金融局目前業務推動，有何其他建議？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本問卷到此結束，請您再檢視是否有問項遺漏未塡，非常感謝您的協助。

請您將問卷對摺、裝訂，並於一星期內（96.10.19前）寄出或傳真回覆，再次謝謝您!!

105台北市民生東路三段156號7樓F區

建 業 法 律 事 務 所

林森敏律師 啟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裝訂處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敬愛的農、漁會　先進，您好：





這是一份由行政院農委會農業金融局（以下簡稱農業金融局）委託建業法律事務所設計的學術性問卷，其目的在調查各級農、漁會對於全國農業金庫釋股相關課題之意見，作為將來全國農業金庫釋股方案之參考。


依農業金融法第15條規定，政府於全國農業金庫內之持股比例，應於金庫成立滿三年後，由現有百分四十九之持股，逐年降至百分之二十以下，故爰就相關程序徵詢各級農、漁會之意見，作為參考，以求周全。


您的意見僅作為學術研究，不作他用，敬請放心作答。您的熱心協助，在此謹表達十二萬分的謝意，並請於一週以內（96.10.19前）填寫完畢後直接寄回或傳真回覆。





敬祝 鴻圖大展   萬事如意！


建業法律事務所


計畫主持人：金玉瑩　律師


聯　絡　人：林森敏　律師　敬上


聯絡電話：02-25451971轉743


傳　　　真：02-25451972


E-mail：popolin@chienyeh.com.tw














